
CHINA  STATE  FINANCE
2020.24半月刊  [ 总第821期 ]

11

2020年12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财税支持

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农业

农村司司长吴奇修、监督评价局局长郜进兴出席发

布会，介绍财税支持脱贫攻坚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

提问。

积极作为，为脱贫攻坚提供充足“粮草军需”

程丽华介绍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肩负着重要职责。党

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

循，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打赢

脱贫攻坚战作为最大政治责任、最大民生工程，全

力以赴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

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安排专项扶贫方面，2016—

2020年，连续五年每年新增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0亿元，2020年达到1461亿元，发挥了精准扶贫

资金主渠道作用。2020年又一次性安排综合性财力

补助资金300亿元，支持补齐挂牌督战地区脱贫攻

坚短板弱项。支持行业扶贫方面，在分配农业、水

利、生态、交通、教育等行业转移支付时，向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倾斜，推动解决贫困地区突出问题。拓

宽资金渠道方面，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

指标跨省域调剂政策，筹资1896亿元，全部用于支

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引导社会帮扶方面，通过

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引导金融机构投放扶贫小额

信贷6000多亿元。同时，出台多项税费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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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脱贫攻坚合力。

二是投入精准性显著提高，确保脱贫攻坚焦点

不散、靶心不变。一方面，重点支持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支持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贫困家庭

辍学学生基本实现了“应返尽返”；加大健康扶贫投

入，支持贫困人口参保，提高报销待遇，实现医疗保

障托底；加大对重点对象的倾斜支持，提高危房改

造补助标准；支持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2019年以来共安排39.6亿元，完成约10万处工程维

修养护。另一方面，加大对重点地区的支持。2018—

2020年，共安排支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增

量资金2800多亿元，为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提供了

有力支撑。

三是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深入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

合试点，通过放权改革赋予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

金自主权，支持其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聚焦短板

弱项精准发力。探索开展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帮助

贫困地区立足优势产业选好项目，加强风险防范和

优先保障贫困户利益，帮助贫困群众更多分享产业

发展红利。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消费扶贫，搭建

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预算单位预留一

定比例采购份额，用于采购832个贫困县的农产品，

促进产销精准对接。

四是资金安全性进一步加强。将强化扶贫资金监

管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不断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

制度。实施扶贫项目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推进扶贫

资金项目公开公示，探索建立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

制，抓实抓细日常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和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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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航

强化监管，为资金精准高效使用“保驾护航”

财政扶贫投入越是增加，资金监管就越要跟上。

程丽华指出，财政部始终把强化扶贫资金监管摆在

突出位置，强化五个“坚持”，打出了一套监管“组

合拳”，有效提升了扶贫资金监管水平，为资金精准

高效使用“保驾护航”。

一是坚持制度先行，完善扶贫资金管理制度和

监督机制。“篱笆扎得紧，狐狸钻不进。”制度是保障

扶贫资金安全最重要的藩篱。各级财政部门注重以

制度促规范，严格资金管理使用程序，制定资金使

用“负面清单”，着力扎紧制度“笼子”。同时，突出

监管重点，增强监管合力，推动形成扶贫资金监管

工作“一盘棋”格局。

二是坚持追踪问效，加强扶贫项目资金全过程

绩效管理。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

管理机制，每年开展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引导

地方强化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组织开展扶贫项目资

金绩效目标填报和绩效自评，目前已实现绩效自评

100%覆盖，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财政扶贫领域监督检

查。把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情况作为日常监管的重点

工作，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重点资金和重大政策，持

续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严肃查处资金使用管理中的

违法违规问题，坚决斩断伸向扶贫资金的“黑手”。

四是坚持信息共享，建立健全扶贫资金动态监

控机制。将相关41项资金纳入扶贫资金总台账管

理，探索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做到“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资金使用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五是坚持阳光扶贫，严格执行扶贫资金项目公

示公开制度。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公开是最好的

监督。要求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村两级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

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交上明白账，主动接受社

会各方监督。近年来，随着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制度

的不断健全，财政扶贫资金违规违纪问题明显减少，

扶贫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明显提升。2020年，

审计查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资金占比仅为0.19%，

让每笔扶贫资金都用到实处、用得其所、用出效益。

资金整合，为贫困县脱贫攻坚注入“源头活水”

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是财政部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涉农资金管理

方式，推动扶贫领域“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

举措。吴奇修介绍，2016年到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

832个贫困县统筹整合各级财政涉农资金总规模超

过1.5万亿元，每个贫困县可支配的财政扶贫资金由

整合试点前的年均几千万元提升到整合试点后的年

均超3.6亿元。该项政策得到了基层党委政府的高度

评价和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财政部也因该创新之

举于2020年10月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

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主要有三大特点：一

是充分放权。中央和省级将目标相近、方向类同的

涉农资金的配置权，完全赋予脱贫攻坚一线的贫困

县，允许贫困县“用打酱油的钱买醋”，因地制宜自

主安排资金、确定项目，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集

中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二是增幅保障。在中央财

政加大对贫困县投入力度的同时，省级将纳入整合

范围的各项资金进一步向贫困县倾斜，原则上用于

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资金增幅，不低于该项资金

的平均增幅。三是严格考核。着力抓好资金监管和

考核工作，把整合资金使用成效情况纳入绩效考评

范围，评价结果作为省级党委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

核的组成部分，并相应建立奖优罚劣机制，确保各

项举措落实到位。在相关部门和地方共同努力下，

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贫困县

将“零钱”化为“整钱”，将“小钱”集成“大钱”，形

成了“多个龙头放水、一个龙头出水”的扶贫投入新

格局，为贫困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充足的“粮

草军需”和政策支撑。

创新机制，资产收益扶贫发挥“造血”功能

资产收益扶贫是财政部在地方自主探索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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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总结提炼的一项精准扶贫举措。在不改变用

途的情况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

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

成资产，具备条件的可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

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吴奇修介绍，近年来，在财政部和相关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各地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财政资金投入的“造血”功能明显提升，贫

困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具体效果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益。实施资产收益扶

贫，财政涉农资金由无偿补助变成有偿投入，主要

受益对象从特定范围扩大到更多群众。二是强化了

产业辐射带动作用。资产收益扶贫将收益权配置到

户并动态调整，实现了精准扶持到户到人的目标。

除直接分享红利外，贫困群众还可以土地入股获得

地租，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就近务工获得劳务收入，无

劳动能力或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优先分享红利。

三是发展壮大了贫困村集体经济。各地在推进资产

收益扶贫工作时，以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为纽

带，将部分资产收益权配置给村集体，拓宽了村内

公益事业发展的资金渠道。

收官之年，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既要“战

疫”，又要“战贫”，财政部门责任重大。对此，程丽华

指出，2020年，在贫困人口、贫困县大幅减少的情

况下，中央财政脱贫攻坚投入规模不降反增。在加

大投入力度的同时，财政部着眼于提高扶贫资金使

用效益，进一步加快资金下达和支出进度，支持各

地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实现脱真贫、真脱贫。   

在支持啃“硬骨头”方面，截至2019年底，尚有

52个县、2707个村未脱贫。脱贫攻坚，一个也不能

少。为了啃下这些最硬的“骨头”，中央财政坚持靶

心不偏、焦点不散，在资金安排时将这些地区作为

艰中之艰、重中之重，给予倾斜支持，2020年专门

安排的资金规模达到417亿元。同时，建立定期调度

分析机制，督促各地加快支出进度，确保资金及时

如数拨付到挂牌督战县，把钱用在刀刃上。

在克服疫情灾情影响方面，会同有关部门，及时

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贫困户收入，防止因疫情可

能造成的因“疫”致贫。一是支持疫情防控。2020年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14亿元，支持湖北等受

疫情影响较重的7个省份，其中安排湖北省8亿元。

同时，创新资金管理方式，将2020年安排的中央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量纳入直达资金管理，直达基层

民生。二是支持稳岗拓岗。通过一次性生产补贴、贷

款贴息支持、临时岗位补助等，带动贫困户就业。比

如，将2020年光伏扶贫发电收益的80%用于公益岗

位，127万贫困人口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截至9月底，

25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934万人，超过去

年外出务工总人数。三是支持产业扶贫。加大对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产业扶贫项目生产、储存、运输、销售

等环节的支持，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四是支持

恢复重建。及时指导各地立足现有资金渠道和政策，

对受灾影响严重的市县和受灾贫困户给予支持和优

先保障，统筹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脱贫攻坚工作。

新的起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程丽华介绍说，在脱贫攻坚

任务全面完成之后，财政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继续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支持脱贫地

区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过渡期内，财政支持政策

总体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需要和财力状况，合理安

排财政投入规模，优化支出结构，为做好衔接工作

提供资金保障。财政部将不松劲、不懈怠，全力以赴

支持夺取攻坚战的最后胜利。同时，积极支持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脱贫地区

同全国农村的共同发展，让亿万农民群众共同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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